
青岛高校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等情况 

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对上市公司的规定和要求，作为青岛高校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

原则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和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后，发表

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没有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2、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7,079.86万元，占公司2008年度

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14.62%。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6,267.86万元，占

公司2008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13.92%。 

3、报告期内公司的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2008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发布《关于为子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回购担保进展

情况的公告》：2008 年 7 月 1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高校软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与

潍坊市华东橡胶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合同》，约定潍坊市华东橡胶有限公司向青岛高

校软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购买产品，价款合计人民币 2,240 万元。根据 2008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同意为潍坊市华东橡胶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购买上述

产品提供回购担保。本次回购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期限两年。每笔

回购担保金额由光大银行青岛正阳路支行、潍坊市华东橡胶有限公司签署的每笔《贷

款合同》确定。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为客户提供回购担保金额人民币

812 万元，占公司 2008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0.69%；未发生回购事项。 

4、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

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5、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能够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未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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